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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考銓制度》 
一、機關遇有職缺時，可以外補或考試分發方式補缺。請說明兩者程序上之差異，並從人力資源管

理角度分析，若遇到一個六至七職等非主管職務出缺時，應如何考慮以外補，還是考試分發方

式補缺。（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內部人力市場的進化考題，也是考古題再進化版。前半部得熟悉制度細膩拆解；後半部的人力資

源管理角度完全憑實力與創意，是這次考試最富挑戰性的一題。 

考點命中 
《高點‧現行考銓制度（含：思考架構、解題技巧）申論教戰守策》考點21，何昀峯編撰，頁21-
1~21-8。 

 

答： 
外補他機關人力與提列考試分發職缺，除程序上不同外，亦須顧及機關業務推動之銜接上與其他人力運用

策略，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外補人力的程序 

1.公開甄選 
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以下簡稱陞遷法）第5條第2項及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略以，各機關職缺如由本機關

以外人員遞補時，原則應公開甄選；所稱公開甄選，指各機關人事單位於辦理陞遷前，應依本法第2條所

定原則，簽報機關首長決定職缺擬辦內陞或外補後再行辦理。如擬外補，應將職缺之機關名稱、職稱、職

系、職等、辦公地點、報名規定及所需資格條件等資料於報刊或網路公告3日以上。 
2.辦理升遷 
依據陞遷法第9條第1項前段規定略以，應由人事單位就具有擬陞遷職務任用資格人員，分別情形，依積分

高低順序或資格條件造列名冊，並檢同有關資料，報請本機關首長交付甄審委員會評審後，依程序報請機

關首長就前3名中圈定陞補之；如陞遷2人以上時，就陞遷人數之2倍中圈定陞補之。且需先依第7條第1項
及2項，訂定資績評分標準。 

3.指名商調 
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22條及其細則第21條規定，任用他機關人員得指名商定之，且

應經該機關依公務人員陞遷法規定辦理後，詳細敘明擬調人員之職稱、姓名及擬任之職務，函商原服務機

關同意，始得調用。 
(二)考試分發的程序 

1.提列考試職缺 
公務人員考試法第3條第1項規定略以，公務人員之考試，應依用人機關年度任用需求決定正額錄取人員，

依序分配訓練。並得視考試成績增列增額錄取人員，列入候用名冊。 
2.考試及格後分發任用 
任用法第10條第1項規定，各機關初任各職等人員，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應由分發機關或申請舉辦考試機

關就公務人員各等級考試正額錄取，依序分配訓練，經訓練期滿成績及格人員分發任用。如可資分配之正

額錄取人員已分配完畢，由分發機關或申請舉辦考試機關就列入候用名冊之增額錄取人員按考試成績定期

依序分配訓練，經訓練期滿成績及格後予以任用。 
(三)六至七職等非主管職務出缺之建議遴補方式 

1.應留意考試及格人員之諸多限制 
如採用考試分發，除人員補實時間可能拉長至1年，尚須留意於分發後有限制轉調、初任人員試用等制度

面限制。 
2.考量機關編制職缺狀況與士氣 
⑴機關官職等編制以薦任官等以上職務為主者，建議採考試分發補實人力，以符合組織中「新人及初階人

員採外補方式」、「中高階人員採內升」之折衷運作模式。 
⑵而機關編制以委任職缺佔較多數者，建議採外補方式，以利提供其他現職公務人員機會，方不至於發生

新人職等較資深人員為高，引發未來激勵管理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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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端視組織用人策略決定 
⑴機關需要培育新血，加以訓練以供未來所需，則建議採考試分發。 
⑵若是機關需要馬上能夠完全銜接業務推動者，於同性質或性質相近機關中商調人力，採外補途徑應是較

合宜之政策。 
 

二、何謂「官職併立」與「官職分立」的人事分類制度？（10分）試分析兩種制度的特色及在我國

公務人員系統中的運用情況。（1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近期不少警察人員人事制度之適用者不服機關之處分，提起行政爭訟，而111年憲判字第10號亦指

明渠等與普通職公務人員之差異。本次命題特別關照官職分立制，或許是種國家考試上的致敬

吧！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來勝現行考銓制度講義》第一回，何昀峯編撰，頁100。 
2.《高點‧現行考銓制度（含：思考架構、解題技巧）申論教戰守策》考點6，何昀峯編撰，頁6-1
～6-3。 

 

答： 
「官職併立」是我國獨有之以職務為中心之制度，目前廣泛運用於一般行政機關中；而「官職分立制」是

品位分類制度之設計，目前運用於我國政府機關之警察與消防特種人事制度中。茲依題意，分別說明如下： 
(一)官職併立制 

1.為官等職等併立，係我國於1986年實施，兼採品位分類及職位分類制度之折衷混合制人事分類制度。 
2.其特徵在，垂直層面同時有官等及職等，以為任命層次及職責程度之劃分；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

稱任用法）第5條第4項規定，委任為第1至第5職等；薦任為第6至第9職等；簡任為第10至第14職等。水平

層面則有職組職系，併有一職務得跨列一至三職等，亦得跨列官等之設計。係以職務為中心之制度，又稱

職務分類制。 
3.以公務人員考試法、任用法、考績法、俸給法等為主要運作架構。 

(二)官職分立制 
1.為特種人事制度，採品位分類。目前依據警察人員人事條例分為警監、警正、警佐三個官等，各官等又分

一、二、三、四階；人員之官受保障，職得調任，非依法不得免官或免職。 
2.以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為運作基礎，惟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32條但書之規定，任用資格不得牴觸公務人員

任用法。 
(三)我國公務人員系統中的運用 

1.官職併立制 
也就是普通職公務人員適用的制度，多數的行政類及技術類機關人力資源管理措施之基礎，需有職務說明

書界定工作任務範圍。依據任用法施行細則第2條，泛指中央政府及其所屬各機關、地方政府及其所屬各

機關、各級民意機關、各級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交通事業機構、其他依法組織之機關中，除政務人

員及民選人員外，定有職稱及官等、職等之人員。 
2.官職分立制 
由警察人員與消防人員適用，人力運用及調派較彈性，適用於工作任務較複雜之政府人員類別；制度運用

之理由，係因警察人員雖為常任文職公務人員之一種，但其執業性質與其他公務人員大有不同，故另定特

別人事法律管理之。 
 
【參考書目】 

徐有守、郭世良（2019），《考銓制度》〔增修四版〕，台北：五南，頁 300。 

 
三、公務人員之言論自由比一般公民受較多的限制。請依現行人事法規，說明對公務人員的言論自

由限制規定，並分析其限制背後之理據。（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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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難易度：★★ 
近期熱門議題，並沒有限縮法令規範，所以規定援引正確，言之有物就能取得高分。 

考點命中 
《高點‧現行考銓制度（含：思考架構、解題技巧）申論教戰守策》考點45，何昀峯編撰，頁45-
15～45-16。 

 

答： 
涉及公務員言論自由管制的通案性規範，主要有「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與「公務人員行政

中立法（以下簡稱中立法）」，還包括「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之部分規定。 
(一)服務法之管制 

1.保密義務 
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構）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

務，均不得洩漏；離職後，亦同。其制度規範理由係，文官必須認清匿名（anonymity）的倫理要求，且

關於政府內機密事件，輕易洩漏恐有損公共利益，故公務人員必須三緘其口，退職後亦不得發表有關任職

時之機密事件內容。 
2.職務上言論規範 
服務法第5條第2項規定，公務員未經機關（構）同意，不得以代表機關（構）名義或使用職稱，發表與其

職務或服務機關（構）業務職掌有關之言論。其制度理據係，公務員經國家選任代表國家執行公權力，其

言行在合理範圍內受相關法律之規範，是公務員代表機關（構）名義或使用職稱發表職務言論，等同代表

機關（構）發言，各機關（構）得事先指定發言人或踐行同意程序。 
3.職務外言論應注意品位義務 
服務法第6條規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

為。制度設計理由，係考量公務員即私領域不當行為，將影響社會大眾對政府之觀感，故規範其言行不得

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 
(二)中立法之管制 

1.依據中立法第9條第1項第1、3、4及第6款，公務人員之言論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

或公職候選人，從事下列行為： 
⑴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畫、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 
⑵主持集會、發起遊行或領導連署活動。 
⑶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只具名不具銜者，不在

此限。 
⑷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在此

限。 
2.中立法主要係規範，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應依法行政、執行公正、政治中立，並適度規範公務人員參與政治

活動，因此限制有關高度涉及政治活動之言論。 
(三)考績法之管制 

1.公務人員考績法第6條第3項規定，受考人在考績年度內，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考列丁等： 
⑴挑撥離間或誣控濫告，情節重大，經疏導無效，有確實證據者。 
⑵不聽指揮，破壞紀律，情節重大，經疏導無效，有確實證據者。 
⑶怠忽職守，稽延公務，造成重大不良後果，有確實證據者。 
⑷品行不端，或違反有關法令禁止事項，嚴重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者。 

2.考績評量係機關長官「綜覈名實」考量之結果，將納入一切有利不利因素。是以，若公務人員於工作上有

不當言行，將遭受機關依法懲處。 
此外，參照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字第509號理由書，為保護個人名譽、隱私等法益及維護公共利益，國家對

言論自由尚非不得依其傳播方式為適當限制；故公務人員即使基於一般公民身分，仍須留意其言論是否觸犯其

他有關法律。 
 
【參考書目】 

楊戊龍（2021），《公務員法要義》〔第二版〕，台北：翰蘆，頁 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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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理上之政務官與我國的政務人員在定義上之差異為何？（10分）實務上，我國的政務人員與

公務人員在任命、保障及懲戒上之區分為何？（1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111年普考及高考三級考試，都在第一題給震撼教育，到最後一題出現基本考古題。正誠如我一直

提醒考生的，考場上事先寫你會寫的，而不是按照順序來寫，這次的考試即是經典案例。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來勝現行考銓制度講義》第一回，何昀峯編撰，頁86-87。
2.《高點‧現行考銓制度（含：思考架構、解題技巧）申論教戰守策》考點8，何昀峯編撰，頁8-1
～8-6。

答： 
(一)政務官與政務人員之差異

1.學理上政務官之定義

通說認為，政務官專指政府行政機關中，須隨政黨更易或政策需要或政治責任而進退之位居統治地位文

官；是類人員參與國家大政方針或重大施政之決定，職務屬性具強烈之政治性格；須向立法部門負責，且

無任職或任期之保障。

2.我國實務上之政務人員

依據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政務人員之範圍係：

依憲法規定由總統任命之人員。例如：行政院院長。

依憲法規定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人員。例如：司法院大法官、考試委員及監察委員。

依憲法規定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人員。例如：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長。

前三款以外之特任、特派人員。例如：外交特任大使。

其他依法律規定之中央或地方政府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職務之人員。例如：直轄市政府副市長、直轄

市政府民政局局長、縣市的副縣市長。

3.綜上，我國政務人員之範圍包括定有任期之政治任命職務，與學理上政務官概念並不相同。

(二)政務人員與公務人員在任命、保障及懲戒上之區分

就政務人員與公務人員法律地位而言，通說認為有以下差異：

1.任命

公務人員係基於辦事能力（competence）、政治中立（neutrality）及機會均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原

則，依成就取向而非徇恩徇私進入政府機關服務，並依其才能、工作表現及服務久暫，定其報酬與地位。

而政務人員原則上則無此一限制。

2.保障

公務人員之身分法律上予以保障，乃民主政治為維持政府行政之永續性及一貫性，必須保持事務官之永業

化職涯發展型態，非有一定原因不得將其免職。而政務人員原則上則隨時進退，無此保障。

3.懲戒

在原始的學理制度設計概念上，懲戒是專屬於事務官（公務人員）的課責方式，政務官（政務人員）應無

適用之餘地。但我國懲戒法制實務上，政務人員有部分適用，按公務員懲戒法第9條第4項規定，同條第1
項第4款（休職）、第5款（降級）及第8款（記過）之處分於政務人員不適用之。

【參考書目】 

1.吳定、張潤書、陳德禹、賴維堯、許立一編著（2007），《行政學（上）》〔修訂再版〕，新北：空大，頁

159。

2.蔡良文（2018），《人事行政學─論現行考銓制度》〔七版〕，台北：五南，頁 131-132。

3.楊戊龍（2021），《公務員法要義》〔第二版〕，台北：翰蘆，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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